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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	这项收购制也叫做电力收购制生产者(FiAHs)，个别人士，或公司只要持由马来西亚永续能源发展机构发出的收购同意书，就有资格售买本身再生能源资源生产出来的电源。**再生能源就是循环，以及不会耗尽的本地资源，或在2011再生能源法令设定的工艺程序；
目前马来西亚再生能源的项目下，包括沼气、生物質量、小型水力质量，以及太阳能量。电力收购制计划不适用於砂拉越州，因为砂州有本身的电供管制的立法和条例。但电力收购制将会在全马其他的州属付诸推行。

我们的周遭都是能源
当能源的启动，不再局限於过去的传统方式，

对於那些愿意踏出第一步的人士，得到应有的酬赏，是合情理的。

大部份的世界，一般都通过化石燃料的燃烧产生电力，但这种能源

会逐步耗尽，同时也是全球暖化的原因。

马来西亚政府了解到，寻找启动电力替代性资源的迫切性，以便减

少化石燃料的依赖，同时也可鼓励公众参与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。

电力收购制是再生能源政策的机制，它的推介旨在带动国内小型独

立再生能源的生产者，并从再生资源生产出来的纯正电力，在特定

的持续期间，以固定收费率，售买给地方上的公共能源公司。

在推行国家再生能源政策及行动计划下，这个机制将是国内

再生能源成长的催化剂，至2020年，统再生能源容量的目标，

在於2,080兆瓦。

诚邀公众参与电力收购制，由2011年12月1日起生效，这项计划

由永续能源发展机构(SEDA MALAYSIA)负责推行和监督。

在电力收购制下，每千瓦小时再生能源的启动，意味著马来西亚

往前迈进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，并塑造持续性的未来。


